
粤安办函〔2025〕42号

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
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5年企业安全

生产费用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安委会，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、财政局：

近日，应急管理部办公厅、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《关于

做好 2025年企业安全生产费用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应急厅函

〔2025〕99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为深入贯彻落实《通知》

要求，进一步加强我省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监督管理，现

将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，营造良好氛围

各地安委办要会同各地财政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

管理职责的部门通过现场宣讲、新媒体推送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

方式，对《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

《办法》）进行宣传解读，确保辖区内适用企业知悉政策要求。

重点解读费用提取标准、列支范围及财务处理方式。及时回应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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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在费用提取、使用、核算等方面的疑问，解决执行过程中遇到

的问题和难点。

二、规范监督检查流程，形成监管合力

各地要高度重视，将企业安全生产费用管理作为防范化解重

大安全风险的抓手，督促相关行业企业对照《办法》要求，开展

内部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制度修订、提取标准核对、使用范围检查

等自查自纠工作。对企业安全生产费用“应提未提”“应用未用”

“超范围使用”等突出问题开展执法检查。对因费用投入不足导

致事故的，按规定依法倒查责任；对检查发现的问题，建立“一

企一策”整改台账，实行闭环管理。加强典型违法违规案例的曝

光，强化警示效应，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。

三、强化跨部门协同，按时完成系统填报

（一）应急管理部“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统计上报系统”

新增了行业、区域统计分析模块，实现数据实时归集、动态监测

等功能，各企业 2024年度数据可按年度填报，2025年度数据可

自主选择按年度或逐月填报。

（二）各地安委办要组织成员单位落实跨部门协调机制，认

真开展“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统计上报系统”相关数据

填报工作，按《通知》要求督促指导相关行业企业在 2025年 5

月 31日前完成 2024年度安全生产费用统计数据填报工作。各地

财政部门要积极配合做好相关工作。

（三）非煤矿山开采、石油天然气开采、危险品生产与储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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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花爆竹生产、冶金、机械制造的企业安全生产费用填报工作由

各地应急管理部门牵头负责。建设工程施工、交通运输、民用爆

炸物品生产、电力生产与供应的企业安全生产费用填报工作由各

地工业和信息化、住房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公安、能源等其他

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。

附件：应急管理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5年企

业安全生产费用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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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省安委会成员单位。


